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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作為公司與外部審計機構之間的聯絡代表，負責公司內部風控部門與外
部審計機構之間的溝通，包括按適用的標準檢討及監察外部審計機構是
否獨立客觀、審計程序是否有效；在審計程序開始前，與外部審計機構
討論本年度審計性質、範圍、方法及申報責任，與外部審計機構協商確
定本年度財務報告審計工作的時間安排，督促外部審計機構在約定時限
內提交審計報告等，如有超過一家外部審計機構參與工作，則應確保他
們互相協調；

（三） 根據工作需要，就外部審計機構（包括其關聯機構）提供非審計服務制定
政策，並予以執行。如審計委員會認為存在任何須採取行動或須改善的
事項，應向董事會報告並提出建議；

此處的外部審計機構的關聯機構包括任何與公司聘用的外部審計機構受
到共同控制、管理或被共同持有的任何機構，或一個合理知悉所有有關
















